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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A 公司、B 公司均為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。A 公司持有 B 公司

百分之 5 的股份。甲為 A 公司、B 公司之股東，各持有百分之 3 的股

份。B 公司設有 9 席董事，並未設獨立董事。甲以 A 公司法人代表人之

身分，被選為 B 公司之董事。

A 公司、B 公司業務互補，過去幾年來持續合作。A 公司董事會認為，

若 A 公司與 B 公司合併，將創造更大的綜效。因此，在 B 公司今年度

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公告受理股東提案期間，A 公司以股東身分，向 B 公

司提出「A 公司擬吸收合併 B 公司」的股東常會議案，同時附上 A 公司

研擬的合併契約草案及合併案說明書。

對於上述股東提案，B 公司董事會經全體董事表決後，以 5 票同意、4 票

反對，通過將其列入股東常會議案。股東會開會通知中，對於此一議案

的說明，除載明 A 公司提案內容外，另僅附上 A 公司研擬的合併契約草

案及合併案說明書。

B 公司股東會審議本案過程中，股東們對於 A 公司、甲得否加入表決，

爭論不休，後經主席裁示，A 公司、甲均得加入表決。最後，本案表決

時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90 之股東出席，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

數過半數之同意，決議通過。

就上述事實，請依公司法、下附企業併購法之規定及法理，分析討論 A

公司所提出的股東提案是否合法？請分別就B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對此

一股東提案的處理，是否適法？加以討論。（50分）

參考法條：

企業併購法第18條第6項：

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，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

併公司之董事者，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，得行使表決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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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某日突於辦公室昏厥，經送醫急救並住院兩日，醫生告知甲係因心律
不整昏厥，日後宜多留意。甲於出院後，向 A 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，
並在 A 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乙之協助填寫下，於要保書上刻意隱瞞日前因
心律不整昏厥送醫一事，經 A 保險公司核保通過。一年之後，甲於高速
公路發生重大車禍，當場死亡。甲死亡後，A 保險公司於處理甲之妻丙
所申請之保險金給付事宜時，發現甲於要保書上刻意隱瞞其投保前有心
律不整昏厥送醫之事實，遂主張甲違反保險法第 64 條之據實說明義務，
解除契約，拒絕理賠。試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
丙主張甲之要保書完全由 A 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乙代為填寫，且甲已當
場告知乙其因心律不整昏厥送醫一事。甲之病史，乙完全知情，當時
乙亦認為勿於要保書揭露此事為宜，以免影響核保，是以 A 保險公司
不得主張解除契約。丙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10分）
丙另主張甲係因車禍受傷而死亡，與其因心律不整昏厥送醫一事無
關，二者並無因果關係，A 保險公司不得拒絕理賠。丙之主張有無理
由？（15分）

三、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A 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從事新藥研
發，設立於十年前，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0 億元，只發行
普通股，每股面額 10 元。A 公司設立之初，因投資人對該公司前景並不
看好，導致少有投資人願意投資，幸得創辦人亦係現任 A 公司董事長甲
之好朋友乙之支持，由乙促成其擔任董事長之 B 股份有限公司（亦為股
票上市公司，下稱 B 公司）投資 A 公司，目前 B 公司共計持有 A 公司
股份 3,000 萬股，B 公司僅係以長期投資為目的，未涉入 A 公司之經營，
故 B 公司或乙未於 A 公司擔當任何職位。今年初，甲、乙二人因故交
惡，因此乙主導擬出清 B 公司所持有之 A 公司股份。此外，A 公司於今
年 6 月因擬投入研發檢測某新型病毒篩檢試劑，擬引進新資金與策略性
投資人，並依私募之法定程序辦理。A 公司將私募訊息及相關資料以電
子郵件寄送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與法人共計 100 人，另有
於寄送名單以外之 30 人因聽聞該私募案，主動向 A 公司索取私募資料，
A 公司於確認其符合私募之應募資格後，亦以電子郵件寄發資料。請附
法條依據與理由，回答以下問題：
若 B 公司擬設置網站，透過拍賣方式出清所持有 A 公司股份，是否可
行？另若 B 公司係依法定程序與要件公開向投資大眾要約出售 A 公
司股份，並依法提供「說明書」，若該說明書記載之內容有誤導投資人
之情事，試問投資人庚最有可能請求 B 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證券交
易法依據為何？（15分）
本題中，A 公司以電子郵件寄送私募資訊是否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
定？（10分）


